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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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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新增华融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旗下部分基金代

销机构并相应开通定投业务和转换业

务及参与费率优惠的公告

一、基金代销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融

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自2016年12月23日起，华融证券将代销本公司旗下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1）、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1002）、

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3003）、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570005）、诺德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6）、诺德优选30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7）、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8）、诺德深

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5707）、诺德双翼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

代码：165705）和诺德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672、B类002673）。

二、定投业务

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 ）是指投资者可通过本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

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月扣款时间、扣款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月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

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

自上述代销之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基金、诺

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基金、诺德中小盘混合基金、诺德

优选30混合基金、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基金、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基金和诺德货币市场基金的定投

业务。目前，投资者申请办理基金定投业务，每期最低申购金额为人民币100元(含)。具体办理的业务

规则和程序请遵循上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三、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在持有本公司发行和管理的任一开放式基金后, 可将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直接转换成本由公司管理且由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办理注册登记业务的其它开放式基金的基金份额

的一种业务模式。

自上述代销之日起，上述代销机构将新开通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基金、诺

德灵活配置混合基金、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基金、诺德成长优势混合基金、诺德中小盘混合基金、诺德

优选30混合基金、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基金、诺德货币市场基金的相互转换业务。 基金转换业务的规

则、 费用及计算方法请参见各基金最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本公司已刊登的各基金办理转换业务的相

关公告。

四、费率优惠

自代销开始之日起，投资者申购指定基金享受申购费率优惠：

（一）从2016年12月23日起,�投资者通过华融证券申购（不含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

(前端模式)，其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4折优惠，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投资者

通过华融证券柜台定期定额申购上述开放式基金(前端模式)，其申购费率在原申购费率基础上实行

8折优惠，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0.6%。 如原费率低于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照原费率执行，

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具体优惠以华融证券公告为准。

（二）原费率以本公司发布的公开法律文件及相关公告上注明的费率为准。

该费率优惠结束时间以华融证券的安排为准。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华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390

公司网站：www.hrsec.com.cn

2、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手机

银行基金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的费率

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了答谢广大投资人对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支持和厚爱，经本公司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协商一致，本公司决定旗下基金参加交通银行推

出的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定期定额投资的费率优惠活动。

一、适用基金范围

诺德价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1）、诺德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571002）、诺德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3003）、诺德成长优

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570005）、 诺德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570006）、诺德优选30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570007）、诺德周期策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570008）、诺德深证30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165707）、诺德双翼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基金代码：165705）和诺德货币市场基金（基金代码：A类002672、B类

002673）。

二、费率优惠活动内容

自2016�年12月22日起至 2017年2月22日期间，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和定

期定额投资的费率优惠（前端模式）享受不超过90%折扣幅度，具体折扣费率以交通银行公示为

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

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交通银行代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购当日

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三、重要提示

1、 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具体时间、流程以交通

银行规定为准。 如上述优惠活动调整，敬请投资者留意交通银行的公告。

2、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的费率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

式基金(前端模式)申购手续费，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模式申购手续费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

金认购手续费。

3、本次基金申购和定期定额投资的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

4、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基金招募说明书或招

募说明书(更新)等法律文件及本公司的风险提示。

5、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咨询方式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59

网址:www.bankcomm.com

2、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9

公司网站：www.nuode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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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16年12月20日以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16年12月13日以电子邮件和传真的方式发出。应参加表决董事11名，实

际表决董事11名，参加会议的董事符合法定人数，董事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11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对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2016-48）。

二、 《关于对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2016-49）。

三、《关于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详见同日公告）。 该议案

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符合行业特点和公司

经营实际，体现了责、权、利相结合、定量与定性考核相结合、激励与约束并重的原则，符合公司长远

利益和持续健康发展要求。 同意将该方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6-48

关于对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

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投资概述

1、投资的基本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对全资子公司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

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生鲜” ）进行增资。 公司将截止2016年11月30日对中百生鲜的2.8亿

元债权转为对其投资股份。增资完成后，中百生鲜的注册资本为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占其注册资

本的100%。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召开第八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以11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次投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情况

公司名称：中百集团武汉生鲜食品加工配送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夏区纸坊街大花岭街2号

法定代表人：唐莉

注册资本：2,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15555024014F

成立时间：2010年5月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日用百货、散装食品、预包装食品、化妆品、办公用品销售；

糕点（烘烤类糕点、蒸煮类糕点）、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非发酵性豆制品）、肉制品（酱卤肉制

品）、其他粮食加工品（谷物粉类制成品）、速冻食品【速冻其他食品（速冻肉制品）】生产加工；仓

储（不含危险品）服务，土特农产品、蔬菜种植、水产品（不含苗种）养殖，场地出租；物业管理；餐饮

服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百生鲜一年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1月30日

（未经审计）

2015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3,132,294.84 582,898,195.87

负债总额 336,450,318.98 600,784,809.83

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0,268,169.32 -17,886,613.96

项目 2016年11月末 2015年度

营业收入 254,533,231.54 278,116,196.24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381,555.36 -2,159,404.92

三、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百生鲜是公司投资建设的现代化生鲜食品加工配送中心， 致力于打造低温生鲜农产品供应

链体系。中百生鲜于2014年通过了ISO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和4A级物流企业认证。凭借严

格的生产管理制度和食品安全可追溯系统，使生鲜食品从基地采摘后的存储、生产加工、包装出库

到超市销售，均实现全程冷链控制。

中百生鲜的“中百大厨房” 产品类别涉及鲜食、中式面点、西式面包、豆制品等类，品种数近400

种。 除满足公司1000余家连锁超市门店生鲜食品经营及配送服务外，还向社会企事业单位、省市政

府部门食堂、院校及各类活动赛事提供健康、安全、绿色、快捷的生鲜食品原料及配餐服务。

该公司目前注册资本较小，负债较高。 公司拟将截止2016年11月30日对中百生鲜的2.8亿元债

权转为对其投资股份。 本次增次完成后，公司将中百生鲜的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引入产业基金。 通过

整合内外部资源，加强市场运作力度，进一步发挥“中央大厨房” 的品牌效应，增加中百生鲜的市场

份额。

本次投资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本次增资完成后，中百生鲜注册资

本由2000万元人民币变更为30000万元人民币，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0759

证券简称：中百集团 公告编号：

2016-49

关于对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1、交易的基本情况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百超市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百超市” ）拟对其下属子公司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便利店公司” )进行增资。

便利店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主要从事便利店连锁店铺经营。 该公司注册资本为8000万元人

民币， 中百超市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中百超市拟以现金方式对便利店公司增资10000万元人民

币。 增资完成后，便利店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8000万元人民币，中百超市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2、董事会审议投资议案的表决情况

公司于2016年12月20日召开第八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会议以11票通过，0� 票反对，0� 票弃

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3、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百超市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西路24号

法定代表人：杨晓红

注册资本：148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300209391H

成立日期：1995年11月

经营范围：超级市场零售；散装食品现场加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奶粉）制品、冷冻（藏）食品、加工熟肉制品、非发酵豆制品、烘焙制品、蒸煮制品、表花制品、烟、酒零

售；快餐点餐饮服务；非处方药销售；报刊杂志零售（以上经营范围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机构经

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仓储、物流服务；农畜产品收购、销售；充值卡销售；

代办电信充值业务；代理IC卡充值业务；办理代缴费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须取得有效审批文

件或许可证后在有效期内方可经营）

股东情况：中百集团持有其100%股权。

三、标的公司情况

标的公司名称：武汉中百便利店有限公司

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武汉市硚口区古田二路8栋2-6层（汇丰企业总部）B座415室

法定代表人：杨晓红

注册资本：8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4MA4KN8NT3P

成立日期：2016年8月

经营范围：超级市场零售；散装食品现场加工；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

乳粉）、冷冻（藏）食品、加工熟肉制品、非发酵豆制品、烘焙制品、蒸煮制品、裱花制品、烟酒零售；快

餐点餐饮服务；非处方药销售；报刊杂志零售；保健食品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仅供持有许可证的分支

机构经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各类广告业务；仓储、物流服务；农畜产品收购、销售；充值卡

销售；代办电信充值业务；代理IC卡充值业务；办理代缴费业务。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审批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中百超市持有其100%股权。

该公司刚设立运营，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6年11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293,250.20

负债总额 46,870,759.55

净资产 77,422,490.65

项目 2016年11月末

营业收入 41,997,858.27

净利润 -2,577,509.35

四、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便利店公司主要从事便利店连锁店铺经营， 致力于成立武汉市民身边最便捷、 贴心的生活之

家。 为提升本土便利店行业的发展水平，2016年2月2日，中百超市与日本国株式会社罗森(以下简称

“罗森” )签订《区域使用许可合同》，中百超市获得在华中地区湖北省使用“罗森(LAWSON)” 品

牌开设便利店，成为罗森公司在华中地区湖北省指定的唯一区域被许可人。

2016年5月26日，武汉首家中百罗森便利店开业，目前已开设50家罗森门店。 罗森便利店以快

速消费品为主，突出“便捷、新颖、时尚” 的特点。 自有品牌的甜点、面包、三明治、盒饭、寿司、饭团等

鲜食商品的品质和口味得到市场认可，新开门店生意火爆。公司计划以“直营+加盟” 的形式计划在

3年内开出500家门店。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将便利店公司的资产进行评估作价引入产业基金，分散便利店培育期的

投资风险，推动公司便利店业态的快速发展，加速抢滩区域便利店市场，提升公司整体业绩和核心

竞争力。

本次投资资金为中百超市自有资金。增资完成后，便利店公司的注册资本由8000万元人民币变

更为18000万元人民币，中百超市占其注册资本的100%。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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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6-078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6年12月10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司拟于2016年12月26日（星

期一）下午14:30召开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为了便于各位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保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现将

本次股东大会有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名称：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12月26日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16年12月25日-2016年12月2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6

年12月25日15:00至2016年12月26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公司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6年12月21日

二、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

1、截至2016年12月21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股东代表、代理人）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出

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

三、本次股东大会议题

审议《关于补选苏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事项已经2016年12月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

2016年12月10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告。 上述议案投票结果将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四、会议登记方法

1、 登记时间：2016年12月22日至2016年12月23日上午8：30—11:30及下午14:30—

17:00；

2、登记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公司五楼证券事务部；

3、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

4、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单位持股凭证、 法人授权委

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5、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证券账户卡及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

手续；

6、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16年12月23日下午

17：00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信函登记通讯地址：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5号宜昌交运证券事务部（信封请注明“股东

大会”字样），邮编：443003；传真号码：0717-6443860。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包括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和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网络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

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

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1、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2、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为准。

七、联系方式

1、地址：宜昌市港窑路5号 公司五楼证券事务部

2、联系人：王凤琴 李琳

3、电话：0717-6451437

4、传真：0717-6443860

5、邮政编码：443003

八、其他事项

会议时间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住宿等费用自理。

九、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2.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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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

12月26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新股申购

业务操作。

2、投票代码：362627；投票简称：宜运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 元代表议案1；2.00� 元

代表议案2，以此类推。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

价格（元）

1 《关于补选苏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

（3）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为:

表决意见 申报股数

赞成 1股

反对 2股

弃权 3股

（4）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5）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6）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7）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1、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12月25日下

午15:00，结束时间为2016年12月26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

书”或者“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授权委托书

授 权 委 托 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我公司出席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授权其全权行使表决权。

对本次股东大会具体审议事项表决的指示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补选苏海涛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证券代码：

002035

证券简称：华帝股份 公告编号：

2016-077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暨公司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股份完成过户的说明

截止至2016年12月8日，石河子九洲股权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以下简称“九洲投资” ）持有华帝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华帝股份” ）的股份62,513,78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21%，

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2016年12月8日，九洲投资取得《准予注销登记通知书》（（石开工商）登记

内销字[2016]第464060号），完成注销。 详情见公司2016年12月15日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获准注销登记的公告暨公司权益变动

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6-072）及《华帝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016年12月20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业务

编号：1612150006-1612150013），确认九洲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已完成过户登记。 股份过户情况如

下：

过入方 过户日期

享有九洲投资持有华

帝股份股票的分配比

例

过户华帝股份

股票数（股）

过户华帝股份股票数

占华帝股份总股本比

例

过户后股份性质

潘权枝 2016.12.16 8.343703546% 5,215,965.00 1.436187648% 无限售流通股

黄文枝 2016.12.16 14.303491794% 8,941,655.00 2.462036165% 无限售流通股

李家康 2016.12.16 14.303491794% 8,941,655.00 2.462036165% 无限售流通股

邓新华 2016.12.16 14.303491794% 8,941,655.00 2.462036165% 无限售流通股

杨建辉 2016.12.16 14.312669865% 8,947,391.00 2.463615542% 无限售流通股

潘叶江 2016.12.16 25.021932566% 15,642,158.00 4.306983293% 无限售流通股

黄启均 2016.12.16 4.705609317% 2,941,655.00 0.809968736% 无限售流通股

关锡源 2016.12.16 4.705609317% 2,941,655.00 0.809968736% 无限售流通股

合计 - 100.000000000% 62,513,789.00 17.212832449% -

截止至2016年12月16日，本次过户前后，过出方及过入方直接持有华帝股份的股份变化情况如

下：

股东名称

过户前 过户后

直接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股） 直接持股比例 直接持股数（股）

九洲投资 17.2128% 62,513,789.00 0.0000% 0.00

潘权枝 0.0000% 0.00 1.4362% 5,215,965.00

黄文枝 0.5060% 1,837,594.00 2.9680% 10,779,249.00

李家康 0.2683% 974,247.00 2.7303% 9,915,902.00

邓新华 0.0000% 0.00 2.4620% 8,941,655.00

杨建辉 0.1267% 460,000.00 2.5903% 9,407,391.00

潘叶江 5.6653% 20,575,440.00 9.9723% 36,217,598.00

黄启均 0.2952% 1,072,271.00 1.1052% 4,013,926.00

关锡源 0.2448% 888,947.00 1.0547% 3,830,602.00

因此，截止至2016年12月16日，九洲投资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过户完毕。

二、公司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的说明

（一）九洲投资自华帝股份上市以来的承诺情况

九洲投资自华帝股份上市以来的全部股份锁定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由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九洲投资 股权分置改革

为保障流通股股东的利益，保持公司股票价格的稳

定，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华帝经贸发展有

限公司承诺：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两个月内

如华帝股份股票二级市场收盘价格低于3.70元，则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华帝经贸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于下一个交易日开始，在二级市场增持华

帝股份股票， 直至累计增持500万股或者华帝股份

股票价格高于3.70元。 公司在增持完成后6个月内

不出售所增持的股票。

2006年11月1日至

2007年7月1日

履行完毕

中山九洲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其各自持有的非流通

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在36�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

2006年11月1日至

2009年11月1日

履行完毕

截止2016年12月16日，九洲投资全部股份锁定承诺已经履行完毕，不存在违反其股份锁定承诺

的情况。

九洲投资其他承诺及履行情况如下：

承诺方 承诺事由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九洲投资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分红承诺

九洲投资作为华帝股份的控股股东， 就资产重

组交易完成后华帝股份的现金分红政策特此声

明并承诺：九洲投资将积极行使股东权利，督促

华帝股份严格按照《分红管理制度》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执行现金分红政策，并承诺

对相关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案投赞成票。

长期有效 履行完毕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关于同业竞争、关

联交易、资金占用

方面的承诺

《不同业竞争声明与承诺函》：“截至本承诺函

出具之日，我公司目前没有进行实质性的生产，

主要进行对外投资业务， 不直接从事具体的生

产与经营，目前与上市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在

我公司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或对贵公司拥有

实质控制权期间，我公司不以任何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单独营；与他人合资、合作或联营等经

营方式经营）直接或间接从事与上市公司现在

或将来主导产品、 主营业务相同或相类似且构

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或活动。 我公司不会利用

在上市公司的控股地位及控制关系进行损害、

侵占、 影响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经营活动。 ”

长期有效 履行完毕

截止2016年12月16日，九洲投资承诺的相关事项已履行完毕。

（二）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至2016年12月16日，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以下简称“奋进投资” ）持有公

司股份50,4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88%，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已发生变更，

由九洲投资变更为奋进投资，奋进投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石河子奋进股权投资普通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01559129358B

类型 普通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新疆石河子开发区北四东路37号2-7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潘叶江

成立日期 2010年07月20日

合伙期限 2010年07月20日至2050年07月19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式持有上市

公司股份。（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因此，截止至2016年12月16日,本次过户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奋进投资，公司实际控制人不

变，仍为潘叶江先生。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12月20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2016-109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

60%

股权转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交易内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重庆龙湖” ）就转让全资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园博园公司” 或“标的企业” ）

60%股权事宜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转让金额为人民币43,531万元。

2、本次股权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3、本次股权转让已经第八届董事会第八第会议、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在湖北省人民

政府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完成备案。

公司全资子公司园博园公司部分股权转让事项已分别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16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9月10日、9月27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90）、《武

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101）。

2016年11月公司拟转让所持园博园公司60%股权事项的资产评估结果在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管理

监督委员会完成备案（备案编号：2016-038），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11月15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关于全资子公司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转让事项资产评估结果在湖北省国

资委完成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108）。

依据相关规定，园博园公司60%股权转让事项已于2016年11月17日至2016年12月14日在武汉光谷联合

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现公开挂牌期限已满，公司已征集到唯一进场摘牌受让方重庆龙湖受让该宗股权。

2016年12月20日，公司已与重庆龙湖就转让园博园公司60%股权事宜签署了《产权交易合同》，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建国

注册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人和镇柏林村龙湖西路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注册资本：130,8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0月18日

经营范围：对渝北区K15、K17号宗地的MOCO项目的商住楼及配套商业设施进行开发、建设、销售及物

业管理；批发电子计算机配件、文化办公用品、照相器材、通讯设备（不含卫星收发设备）、普通机械、电器机械

及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装饰材料、家用电器；信息咨询服务。

股权结构：嘉逊发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持股91.3%；成都兆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持股8.7%。

实际控制人：龙湖地产有限公司（股份代码：960）

重庆龙湖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 亿元

2015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16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1,425.38 1,546.48

净资产 596.02 653.34

2015年度 2016年1-6月

营业收入 412.64 168.52

净利润 92.24 37.32

近三年经营情况：

重庆龙湖实际控制人为龙湖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湖地产” ）,龙湖地产1993年创建于重庆，2009

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

截至2015年底，龙湖地产拥有雇员15,000余人，业务遍布中国长三角、西部、环渤海、华南和华中25个城

市， 累计已开发项目超过130个， 已竣工建筑面积超过4,500万平方米， 待开发土地储备约3,500万平方米，

2015年销售额突破545亿元人民币，经营规模和综合实力居中国房地产行业领先地位。另外，龙湖地产从事商

业地产运营已超过15年，是一家专注产品和服务品质的专业地产公司，业务涉及地产开发、商业运营和物业

服务三大领域。 先后发展出都市型购物中心“天街” 、社区型购物中心“星悦荟” 和中高端家居生活购物中心

“家悦荟” 三个业态品牌。 截至2015年底已开业商场达17个，开业建筑面积约150万平方米，建立合作的商户

品牌超过3,600家。

二、交易标的（园博园公司60%股权）的基本情况、审计及评估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2016年9月10日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拟转让武汉园博园置业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6-091）。

三、《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重庆龙湖企业拓展有限公司

1、股权转让价格：

甲方将所持有的园博园公司60%股权，以人民币43,531万元转让给乙方。

2、支付安排：

乙方采用分期付款方式，将转让价款中的50� %（含保证金）即：人民币21,765.50� 万元，在本合同生效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汇入产权交易机构指定结算账户；剩余价款人民币21,765.5万元，乙方应提供甲方认可的合

法有效担保，延期付款期限不超过9个月（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1）甲、乙双方就本合同项下的产权交易获得产权交易机构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

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到登记机关办理标的企业的股权变更登记手续，乙方应给予必要的协助与配合。 登记机

关办理完毕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并颁发标的企业新的营业执照之日，视为产权交易完成之日。

（2）产权交易完成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双方应商定具体日期、地点，办理有关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

（3）甲方应在上述约定的期限内，将标的企业的资产、控制权、管理权移交给乙方，由乙方对标的企业实

施管理和控制。

4、过渡期安排：

（1）过渡期内，甲方对标的企业及其资产负有善意管理义务。 甲方应保证和促使标的企业的正常经营，

过渡期内标的企业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甲方应及时通知乙方并作出妥善处理。

（2）过渡期内，甲方及标的企业保证不得签署、变更、修改或终止一切与标的企业有关的任何合同和交

易，不得使标的企业承担《资产评估报告书》之外的负债或责任，不得转让或放弃权利，不得对标的企业的资

产做任何处置。 但标的企业进行正常经营的除外。

5、产权交易费用的承担：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交易费用，依照有关规定由甲、乙双方各

自承担。

6、企业职工安置：乙方承诺，在取得标的产权后，标的企业立即根据在职职工意愿与其重新签订《劳动合

同》、原有薪酬待遇不得降低，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为职工接续各项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期连续计算。

7、企业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标的企业的债权、债务由甲乙双方按照产权比例共同承担和享有。

8、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无故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违约金按照延迟支付期间

应付价款的每日万分之1�计算。 逾期付款超过30日， 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承担违约责任，并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及标的企业因此遭受的损失。

（3）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

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4）标的企业的资产、债务等存在重大事项未披露或存在遗漏，对标的企业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或

可能影响产权转让价格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的10%承担违约责任。

乙方不解除合同的， 有权要求甲方就有关事项进行补偿。 补偿金额应相当于上述未披露或遗漏的资产、

债务等事项可能导致对乙方的损失数额。

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本合同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认定为无效时，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双

方均有过错的，则由双方按责任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9、合同的生效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的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董事会对交易对方支付交易款项风险的判断

重庆龙湖近年财务状况正常，其实际控制人龙湖地产系2009年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公司，董事会认为

交易对方及其股东方、实际控制人具有支付能力，该款项收回不存在重大风险。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转让持有园博园公司60%股权后，将丧失对园博园公司的控制权。 股权转让完成后，根据《企业会计

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预计母公司口径确认股权转让投资收益约4亿元，对持有剩余股权

将转为权益法核算；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的相关规定，企业因处置部分股权投资

等原因丧失了对被投资方的控制权的， 对于剩余股权， 应当按照其在丧失控制权日的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

量，预计合并财务报表口径确认投资收益约6.7亿元。

上述股权转让事项正在按相关程序办理中，在2016年度能否完成股权交割及工商变更手续、确认投资收

益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关于新增大同证券为上证非周期行业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一级交易商的公告

由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上证非周期行业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 ）自2016年12月23日

起新增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 ）为申购赎回代办证券公司（以下

简称“一级交易商” ）。 大同证券各营业网点可办理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的申购、赎回

等业务。

一、一级交易商

截至2016年12月23日，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的一级交易商包括：海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西藏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大同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大同证券网站：www.dtsbc.com.cn

大同证券客服电话： 4007121212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 40088-40099（免长话费）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2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中国海外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19601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12月26日（星期一）、12月27日（星期二）为境

外主要市场节假日，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12月26日（星期一）、12月27日（星期二）暂停海富通中国海外混合

（QDII）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和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

部分基金新增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一、大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同证券” ）的开放式基金销售资格已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 根据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大同证券签订的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协议，现增加大同证券为以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 162307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场内简称：海富

100）

海富通中证100指数（LOF）

2 162308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场内简称：海

富增利）

海富通稳进增利债券（LOF）

3 519003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收益增长混合

4 519005 海富通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股票混合

5 519007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

6 519011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混合

7 519013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风格优势混合

8 519015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

9

A 类 ：519024@C

类：519023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

10 519025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领先成长混合

11 519026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小盘混合

12 519027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

接基金

海富通上证周期ETF联接

13 519030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稳固收益债券

14 519032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行业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联接基金

海富通上证非周期ETF联接

15 519033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国策导向混合

16 519034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经济主题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证内地低碳指数

17 519050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海富通养老收益混合A

18 519051 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海富通一年定开债券A

19 519055 海富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双利债券

20 519056 海富通内需热点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内需热点混合

21

母基金:519059

A级:519057

B级:519058

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

22

A 类 ：519061@C

类：519060

海富通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纯债债券

23 519062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阿尔法对冲混合

24 519130 海富通新内需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份额 海富通新内需混合A

25 519132 海富通东财大数据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东财大数据混合

26 519133 海富通改革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改革驱动混合

27 519134 海富通富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富祥混合

28

A：519505@B：

519506

海富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货币

29 519601 海富通中国海外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中国海外混合（QDII）

30 519602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海富通大中华混合（QDII）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的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上述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公告。

二、自2016年12月23日起，投资者均可在大同证券网点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

回等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以大同证券的规定为准。

三、海富通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海富通双福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申购赎回安排请见本公司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大同证券网站：www.� dtsbc.com.cn

大同证券客服热线：4007121212

2.�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官方微信服务号：fund_hft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节假日暂停申购、赎回、定期定额

投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6年12月21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海富通大中华混合（QDII）

基金主代码 519602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海富通大中华精选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暂停相关业务的起始日、金额及原因说

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赎回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16年12月26日

暂停（大额）申购（转换转入、赎回、

转换转出、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说

明

12月26日（星期一）、12月27日（星期二）为境

外主要市场节假日，香港联交所休市。

注：本公司决定于12月26日（星期一）、12月27日（星期二）暂停海富通大中华混合

（QDII）基金的申购（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与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公司将于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起恢复办理本基金的正常申购（含定期定

额申购）和赎回（含定期定额赎回）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如有疑问，请拨打本公司全国统一客户服务号码：40088-40099（免长途话费）或

登陆本公司网站www.hftfund.com获取相关信息。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12月21日


